
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

 

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东兴证券”、“本独立财务顾问”）接受

委托，担任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华英农业”、“上市公

司”或“公司”）重大资产重组（以下简称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”）的独立财务顾问。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组办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

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中小企

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：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》及《中小企业板信息

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：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》等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经

过审慎核查，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华英农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所披露

的进展信息的真实性及终止原因的合理性，出具如下核查意见： 

一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主要历程 

2018 年 2 月 26 日，上市公司发布了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8-021），因筹划收购都江堰天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%股权事项，

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，上市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2

月 26 日开市起停牌。2018 年 3 月 3 日，公司发布了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

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27）。2018 年 3 月 10 日，公司发布了《关于重大

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29）。2018 年 3 月 17 日，公司发

布了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32）。2018 年 3

月 23 日，公司发布了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暨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36）、《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召开投资者说明

会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37）。 

上市公司在股票停牌期间，根据相关规定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，并

在公告中充分披露了本次重组存在的风险，具体内容详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

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二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原因及合理性 



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启动以来，上市公司及相关各方进行了协调磋商，

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。由于交易双方未能就本次交易的核心条

款达成一致意见，为维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，经审慎考虑，公司决定终止筹划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三、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终止不会影响公司既定的战略规划，亦不会影响公司的

正常生产经营。上市公司仍将按照公司“十三五”战略规划，坚持以鸭为主业，积

极通过兼并、重组等方式，做大做强上下游相关产业。 

根据《重组办法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：重大资产重组

相关事项》等有关规定，上市公司承诺自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告之日起 1

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四、独立财务顾问对于该事项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，华英农业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根据

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所披露的重组进展信息真实，上市公司终止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具有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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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18 年 3 月 23 日 




